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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  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名稱：107 年旱災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第 6 次

工作會議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06 年 12 月 20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

參、會議地點：水利署臺北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

肆、主持人：賴署長建信 

伍、記錄人：楊健邦 

陸、出席人員姓名：(詳如簽到簿) 

柒、主持人致詞：（略） 

捌、綜合報告：中央氣象局及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報告：（略） 

玖、討論：（略） 

壹拾、綜合決議： 

一、 水情燈號經檢討，臺南地區仍維持稍緊綠燈，新竹及苗栗

地區因無明顯降雨，雖在相關單位配合下桃園支援新竹地

區水量已創新高，惟頭前溪及中港溪川流量仍下降快速，

且寶二及永和山水庫蓄水率已降至5成左右，蓄水量較歷

年平均短少1,168及768萬噸，至明德水庫蓄水率則不到3

成，由於前述水庫蓄水量均偏低，因此為加強抗旱節水，

將提報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決定新竹及苗栗地

區水情燈號轉為一階限水黃燈，其餘各地區維持水情正常

藍燈。 

二、 請台水公司於12月27日完成實施第1階段限水整備作業，

並針對高地及管末地區加強管壓控制，請相關縣市政府、

國營事業配合停供非急需或非必要用水，同時將整備抗旱

井及開放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提供次級用水使用，以協

助各農田水利會維護圳路衛生。 

三、 針對水情不佳或用水量大石門、桃園、新竹、嘉南等水利

會灌區，經研商嘉南水利會明年一期作延後供灌13天(原

訂1月16日延至1月29日)，請其他農田水利會研議明年一

期作辦理延後供灌一旬以上，並請各區水資源局依實評估

水情降低耕種風險，以確保各標的供水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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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行政院農委會已針對鼓勵自主休耕、節水獎勵額度及實施

作業、停灌補償精進作法等提出初步評估，請水利署再與

該會研商操作基準，以利提報至經濟部應變小組會議討論

決定，並請提前宣導啟動口頭約耕登錄機制，以確認口頭

約定事宜。 

五、 水利署已與氣象局成立平台，請防災中心密切與國防部、

氣象局聯繫，掌握天候狀況施作人工增雨作業，以增加水

庫集水區降雨機會。 

六、 請各工業區及科學園區自主節水及作好抗旱整備工作，並

請台水公司與前述單位檢討三階限水減供不停供供水計

畫事宜，並納入旱災經濟部應變會議中檢討。 

七、 中央氣象局預估107年3月底前雨量可能偏少，請各水庫管

理單位、用水單位及水利會採取最佳節水方式供水或用水，

同時配合降雨情形全力取水、引水至水庫蓄存及管控水庫

出水量，並請水利署與台水公司共同努力達成跨區調度目

標水量，由於竹苗地區水情仍無改善，請以4月底不進入

三階限水為目標努力。 

八、 有關農委會原提案至水資源協調會報建議新竹及苗栗明

德灌區公告停灌案，提送至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

工作會議討論。 

九、 北部地區應變: 

（一） 請石門水利會於 107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石門大圳隧

道修復，並自 1 月 11 日起由石門水庫支援新竹用水

每日 9萬噸以上。 

（二） 新竹地區三口抗旱井(3600CMD)已啟動，請加強監測

水量變化，其餘 7 口抗旱井請於 107 年 2 月 28 日前

恢復試抽水，以作為抗旱使用，至於其他抗旱井規劃

部分，請納入北水局應變會議推動辦理。 

（三） 請新竹水利會協助隆恩堰取水 17 萬噸以上，自 107

年 1 月 11 日起管控寶山-寶二水庫出水量每日 20 萬

噸以下。 

十、 中部地區應變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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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永和山水庫持續以總量每日 17 萬噸管制，其中支援

新竹 3萬噸及明德 2萬噸，明德水庫出水量管控每日

2.2萬噸(民生 1萬噸、工業 1.2萬噸)。 

（二） 鯉魚潭水庫出水每日 60 萬噸管控，另豐原淨水場淨

水設備改善(增加 10 萬噸)請台水公司務必於 1 月底

前完成試水作業，自 2月 1日起鯉魚潭水庫每日出水

量以 50萬噸管控。 

十一、南部地區應變: 

（一） 嘉義地區持續由雲林系統支援每日 7 萬噸，蘭潭-仁

義潭水庫控管每日出水量 19 萬噸，北幹線歲修請趕

辦於 1月 15日完成。 

（二） 臺南地區曾文-烏山頭水庫請嘉南水利會持續辦理加

強灌溉管理作業，並請南水局協助嘉南水利會研議再

提升掌水工效益方案，節省農業用水量，以 5月底保

留 4,000 萬噸為目標；南化水庫管制出水量每日 40

萬噸以下，並加強自甲仙堰引水。 

（三） 高雄地區持續北送支援臺南地區，請務必儘速恢復至

每日 5萬噸以上，以減少南化水庫出水量。 

（四） 澎湖地區成功、興仁等水庫蓄水量減少，請台水公司

儘速完成整備於明年 1月 1日起提升增加海淡水供水

量每日 4,000噸，以穩定澎湖地區用水。 

壹拾壹、散會 下午 5 時 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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